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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論文件 

二零零九年七月十四日 

 

 

立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

 

擦鞋匠小販發牌事宜 

 

 

目的 

 

政府當局建議向在中西區提供擦鞋服務的擦鞋匠簽發固定攤

位小販牌照，並就此徵詢委員的意見。 

 

 

背景及近期發展 

 

2. 自七十年代初開始，當局在一般情況下已不再簽發新的小販

牌照。由於自然流失，現時本港已沒有持固定小販攤位牌照的擦鞋

匠。 

 

3. 食物環境衞生署（食環署）今年三、四月間跟進市民投訴擦

鞋匠阻塞通道，以及就非法展示「易拉架」採取執法行動時，先後

檢控五名在中西區公眾地方無牌提供擦鞋服務的人士。事件引起廣

泛報導。有意見認為擦鞋匠是香港碩果僅存的傳統行業之一，在中

西區存在已久，是該區特色及本土文化的一部分，有保留的價值，

當局應考慮向長期經營擦鞋匠工作的人士簽發小販牌照，讓他們合

立法會 CB(2)2155/08-09(01)號文件 



 2

法繼續經營。此外，由於食物及衞生局與食環署完成檢討小販發牌

政策後，已決定重新簽發「雪糕仔」流動小販牌照，又放寬大排檔

牌照的繼承和轉讓規定，以回應社會上有關保留傳統行業的訴求，

有意見認為政府也應同樣處理，對擦鞋匠簽發小販牌照。 

 

 

考慮因素 

 

4. 現時本港已沒有持牌小販獲准經營擦鞋行業，而當局早前就

小販發牌政策進行檢討及諮詢時，也未有收過重新簽發擦鞋匠小販

牌照的建議。雖然如此，小販發牌政策檢討的其中一項結論是應強

化區議會在地區小販發牌和管理的角色，使小販政策能滿足不同地

區的需求。因此，如上述在中西區經營的擦鞋匠有意申領小販牌照

在原址經營擦鞋行業，食環署會就此徵詢中西區區議會及相關部門

的意見。 

 

 

最新情況 

 

5. 食環署現階段已與八名在中西區經營的擦鞋匠溝通，得悉他

們有意申領小販牌照在原址經營擦鞋行業。 

 

6. 由於上述無牌擦鞋匠情況獨特，數目有限，其經營和運作模

式較少構成環境衞生滋擾，且已在該處經營多年，食環署原則上同

意向他們簽發固定攤位小販牌照，並會就此諮詢中西區區議會的意

見。如該些申請獲區議會和地區人士接納，而有關部門對他們目前

的經營地點不持異議，食環署會在原地闢設固定小販攤位，向合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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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的申請人簽發固定攤位小販(擦鞋)牌照。倘有關部門認為原址不

適合用作固定攤位，食環署會考慮讓上述人士選擇遷到空置及適合

擦鞋匠營業的其他固定小販攤位經營。他們須於接獲食環署邀請後

六個月內提交申請，否則會被視作放棄申請。 

 

7. 所有申請者需符合適用於其他持牌小販的申請資格及繳付相

關的費用。新簽發的小販牌照不設繼承和轉讓的安排。 

 

8. 日後如有在其他地區經營已久的擦鞋行業人士提出申領小販

牌照，而申請又獲得有關區議會的支持，當局會以開放態度考慮及

跟進。 

 

 

徵詢意見  

 

9. 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並提供意見。 

 

 

 

食物及衞生局 

食物環境衞生署 

二零零九年七月 

 


